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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7_BA_E5_8F_A3_E8_c27_29631.htm 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

、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应当依法如实向海关申报，对申报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规范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应当自运输工具申报

进境之日起十四日内向海关申报。 进口转关运输货物的收货

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应当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十四

日内，向进境地海关办理转关运输手续，有关货物应当自运

抵指运地之日起十四日内向指运地海关申报。 出口货物发货

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应当在货物运抵海关监管区后、装货

的二十四小时以前向海关申报。 超过规定时限未向海关申报

的，海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征收进口货物滞报金办

法》征收滞报金。 申报日期是指申报数据被海关接受的日期

。不论以电子数据报关单方式申报或以纸质报关单方式申报

，海关以接受申报数据的日期为接受申报的日期。 以电子数

据报关单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为海关计算机系统接受申报

数据时记录的日期，该日期将反馈给原数据发送单位，或公

布于海关业务现场，或通过公共信息系统发布。 以纸质报关

单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为海关接受纸质报关单并对报关单

进行登记处理的日期。 电子数据报关单经过海关计算机检查

被退回的，视为海关不接受申报，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受

委托的报关企业应当按照要求修改后重新申报，申报日期为

海关接受重新申报的日期。 海关已接受申报的报关单电子数

据，经人工审核后，需要对部分内容修改的，进出口货物收



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应当按照海关规定进行修改并重

新发送，申报日期仍为海关原接受申报的日期。 进出口货物

的收发货人以自己的名义，向海关申报的，报关单应当由进

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签名盖章，并随附有关单证。 报关企业接

受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委托，以自己的名义或以委托人的

名义向海关申报的，应当向海关提交由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

托书，并按照委托书的授权范围办理有关海关手续。 报关企

业接受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委托办理报关手续的，应当与进

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签订有明确委托事项的委托协议，进出口

货物收发货人应当向报关企业提供委托报关事项的真实情况

。 报关企业接受进出口收发货人的委托，办理报关手续时，

应当对委托人所提供情况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合理审查，

审查内容包括： (一)证明进出口货物的实际情况的资料，包

括进出口货物的品名、规格、用途、产地、贸易方式等； (

二)有关进出口货物的合同、发票、运输单据、装箱单等商业

单据； (三)进出口所需的许可证件及随附单证； (四)海关要

求的加工贸易手册(纸质或电子数据的)及其他进出口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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